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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統一各處室檔案借調作業，提昇檔案管理效能，訂定本要點。
二、借調檔案以與承辦業務有關為限；調閱其他單位之公文，應獲得主辦單位同意，並於「其他單位會簽章」欄內簽章，始可調閱。
三、申請調案時，應以案件或案卷為申請單位，並由調案人填具調案單（如附件）。經承辦單位主管核准後，送文書組調取。
四、檔案管理人員應依核准之調案單，檢取檔案，注記日期於調案單後，交予調案人簽收，每單只限調閱一案、一件或一卷。
五、調案調出後，檔案管理人員應作成調案記錄，扼要記載調案人、調案單位、調案日期、案名、案由、文號、稽催情形、應歸還日期。本項調案記錄得以記錄卡、電子或其它方式記錄為之。
六、借調或調案之檔案如已調出使用，檔案管理單位，必要時，並得通知前調案人儘速歸還。
七、借調調用之檔案應妥慎保管，不得遺失、轉借、污損、更換、塗改等破壞或變更檔案內容之情形。
八、借調調用之檔案應於期限內歸還，屆其如需繼續使用，應先歸還檔案後，再依規定辦理借調。
九、對於逾期未歸還之檔案，文書組應定期辦理稽催，經洽催三次仍不歸還時，應簽請校長處理。
十、檔案管理人員對於歸還之檔案，於調案單及調案記錄上註記歸還日期、並將調案單退還調案人。
十一、歸還之檔案，應速整理完竣，並歸還原位。
十二、本要點經行政會報決議，陳請 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；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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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一、每單只限調閱一案、一件或一卷。
二、調閱之公文當場查閱、影印，以不攜離文書組為原則。
三、調閱其他單位之公文，應獲得主辦單位同意，並於「其他單位會簽章」欄內簽章，始可調閱。
四、調閱文件前先填本單，並留存文書組備查。
五、檔案外借需另填本單第二聯，於歸還時，由檔案管理人員檢查無誤後，第二聯蓋章發還借調人。
六、檔案外借以十五日為限。



